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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 
106 年「專長增能學分班-原住民教育與文化學分班」 

簡章 

 
一、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30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60090650 號函核定。 

二、招生對象：高級中學以下現職專任教師及具合格教師證書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 

代理、代課或兼任教師。 

三、招生名額：每班以 30 人為原則，不足 25 人取消開班。 

四、上課時間：106 年 10 月 14 日、10 月 21 日、11 月 11 日、11 月 18 日、 

12 月 9 日、12 月 16 日(六)上午 9-12 時，下午 13 時 30 分-16 時 30 分

（6小時），計 2學分 36 小時。 

五、上課地點：本校府城校區文薈樓教室(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 號)。 

六、授課教師：林二郎 師。 

(一)學歷：台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二)現職：部落文史工作者、專職作家 

(三)專長：聚落研究、卑南族巫覡文化、小說創作與理論 

(四) 文學作品： 

2007 長篇小說《笛鸛：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麥田出版社 

2009 短篇小說《薑路》山海雜誌 

2009 長篇小說《斯卡羅人》耶魯國際文化 

2010 長篇小說《走過：一個台籍原住民老兵的故事》印刻出版社 

2010 長篇小說《馬鐵路：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下）》耶魯國際文化 

2012.8 長篇小說《白鹿之愛》印刻出版社 

2014.6 長篇小說《巫旅》印刻出版社 

七、招生及報名方式： 

    (一)報名方式：網路報名（ 報名網址  http://academics.nutn.edu.tw/sce/ ） 

    (二)報名教師所需資料如下： 

     1、合格教師證書影本一份【傳真至 06-2133809】。 

     2、在職證明書或聘書影本【傳真至 06-2133809】。 

    (三)預定開課日前一週，於本校推廣教育資訊網公告開班事宜，並 E-Mail 與簡訊 

        通知開課事宜。 

 

http://academics.nutn.edu.tw/s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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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課程大綱： 

週次 課程進度 

1 

台灣原住民概述： 

一、南島語族概述。二、台灣原住民族概述。三、各族群文化特質。 

四、原住民族文學發展概況。五、現今原住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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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神話口傳： 

一、族群創世紀神話傳說。二、口傳故事：歷史與社會景況臆測。 

三、重大歷史事件的簡介 

3 

傳統宗教與祭儀： 

一、傳統宗教之神靈空間秩序。二、民間信仰與「巫術」的概念。 

三、祭典、祭儀的力與空間 

4 

音樂與文化事典： 

一、文物事典：器具與文物的故事、台灣原住民族建築形式、館藏文

物與原住民族的關係。 

二、音樂歌謠：無處不在的旋律、歌謠教唱 

5 

田野實作分組作業： 

田野實作：多納村（魯凱族）、三地門（排灣族）、霧台（魯凱族）、高

雄三民或桃源（布農族）、學甲、新化、東山（西拉雅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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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實作分組作業： 

一、田野調查操作方法概論 

二、分組作業 

三、分組報告（期末作業） 

 

九、上課費用：符合報名資格者，由教育部全額補助，不包含書籍等費用。 

十、錄取公告：以 E-mail 及簡訊通知學員報到相關事宜。 

十一、備註： 

   （一）本班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 

   （二）缺課時數達三分之一者（含），恕不核發學分證明書。 

   （三）本課程僅提供教師專長增能使用，爾後不得辦理抵免。 

   （四）所繳交之各項證件，如有偽造或不實者，除撤銷入學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五）本校保留課程調整之權利。 

   （六）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七）業務辦理單位：教務處進修推廣組。 

1. 聯絡電話：(06)2133111 轉 246-249 或專線 2139993。 

2. 傳真電話：(06)-2133809。 

3. 教務處進修推廣組網址：http://academics.nutn.edu.tw/sce/  

http://academics.nutn.edu.tw/s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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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 
106 年「專長增能學分班-原住民教育與文化學分班」報名表 

 

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自行貼照片)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生日：     /    / 

E-mail：              @ 

通訊地址：□□□-□□ 

電話：(O) 

      (H) 
行動電話： 

最高學歷 大 學 （ 院 ）              系(所) 

現職學校 

            縣                鄉                          高中/高職 

                              區                          國中  

            市                鎮                          國小 

目前職稱 
□合格在職專任教師。 

□具合格教師證書，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在職代理、代課或兼任教師。 

教 師 證 文 號 

（附影印本） 
 

報名人 (簽章) 

注意事項：請檢同下列文件 

     1、合格教師證書影本一份。 

     2、在職證明書或聘書影本。 

甄選意見 
□ 通過 

□ 未通過，原因        
甄選小組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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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證影本 

 
 

 

 

 

 

 

 

教師證影本粘貼處 

（影印本務必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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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證明書或聘書影本 
 

 
 

 

 

 

 

 

 

在職證明書或聘書影本粘貼處 

（影印本務必清晰） 

 

 

 

 

 

 


